
附件1

资源县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项目奖补标准

	序号
	品种
	不同土地属每亩常规种植株数（株、棒）/亩
	奖补要求
	不同土地属性单位奖补总额(元/亩）
	年度奖补比例

	
	
	荒地
	林下
	
	荒地
	林下
	

	1
	黄精
	5000～6000
	2000～3000
	荒地种植保持有效株数为每亩5000株～6000株，林下种植保持有效株数为每亩2000株～3000株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2000
	1200
	第一年度奖补总额的60%。
	第二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	第三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
	2
	大叶百合
	5000～6000
	2000～3000
	保持常规种植，有效株数为每亩5000株～6000株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2000
	1200
	第一年度奖补总额的60%。
	第二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	第三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
	3
	钩藤
	300～500
	200～300
	保持常规种植，每亩有效株数为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500
	1000
	第一年度奖补总额的60%。
	第二年度奖补总额的40%。
	

	4
	天花粉
	200～400
	
	保持常规种植，每亩有效株数200株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000
	
	当年奖补总额的100%。
	
	

	5
	罗汉果
	100～150
	
	保持常规种植，每亩有效株数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600


	
	当年奖补总额的100%。
	
	

	6
	“三木药材”
	厚朴300～450

杜仲200～300

黄柏180～250
	
	保持常规种植，每亩有效株数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600


	
	第一年度奖补总额的60%。
	第二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	第三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
	7
	白及
	3000～5000
	
	保持常规种植，每亩有效株数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600


	
	第一年度奖补总额的60%。
	第二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	第三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
	8
	玉竹
	3000～5000
	
	保持常规种植，每亩有效株数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600


	
	第一年度奖补总额的60%。
	第二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	第三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
	9
	葛根
	3000～4500
	
	保持常规种植，每亩有效株数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500


	
	第一年度奖补总额的60%。
	第二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	第三年度奖补总额的20%。


注：1．最低种植规模要求新种20亩(含)以上；2．荒地：荒山荒坡非粮食功能区种植；3．林下：林下种植。4．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项目奖补种类根据要求实行年度调整。
附件2

资源县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项目育苗基地建设奖补标准

	序号
	品种
	奖补要求
	奖补标准(元/亩）
	备注

	1
	黄精
	每亩年出圃优质苗1万株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3000
	

	
	
	苗圃设施建设，集中连片新建钢架大棚5亩（含）以上，拱顶设施檐高2～3m，设施用塑料薄膜应采用长寿无滴膜，厚度0.12～0.2mm，使用寿命不少于3年。具体建设要求参照《广西设施蔬菜基地建设规范》。
	按实际造价的50%一次性进行奖补。
	

	2
	大叶百合
	每亩年出圃优质苗1万株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3000
	

	
	
	苗圃设施建设，集中连片新建钢架大棚5亩（含）以上；拱顶设施檐高2～3m，设施用塑料薄膜应采用长寿无滴膜，厚度0.12～0.2mm，使用寿命不少于3年。具体建设要求参照《广西设施蔬菜基地建设规范》。
	按实际造价的50%一次性进行奖补。
	

	3
	天花粉
	每亩年出圃优质苗1.5万株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500
	

	
	
	苗圃设施建设，集中连片新建钢架大棚5亩（含）以上，拱顶设施檐高2～3m，设施用塑料薄膜应采用长寿无滴膜，厚度0.12～0.2mm，使用寿命不少于3年。具体建设要求参照《广西设施蔬菜基地建设规范》。
	按实际造价的50%一次性进行奖补。
	

	4
	钩藤
	每亩年出圃优质苗1.5万株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500
	

	
	
	苗圃设施建设，集中连片新建钢架大棚5亩（含）以上拱顶设施檐高2～3m，设施用塑料薄膜应采用长寿无滴膜，厚度0.12～0.2mm，使用寿命不少于3年。具体建设要求参照《广西设施蔬菜基地建设规范》。
	按实际造价的50%一次性进行奖补。
	

	5
	罗汉果
	每亩年出圃优质苗1.5万株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500
	

	
	
	苗圃设施建设，集中连片新建钢架大棚5亩（含）以上拱顶设施檐高2～3m，设施用塑料薄膜应采用长寿无滴膜，厚度0.12～0.2mm，使用寿命不少于3年。具体建设要求参照《广西设施蔬菜基地建设规范》。
	按实际造价的50%一次性进行奖补。
	

	6
	“三木药材”
	每亩年出圃优质苗1.5万株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000
	

	
	
	苗圃设施建设，集中连片新建钢架大棚5亩（含）以上的拱顶设施檐高2～3m，设施用塑料薄膜应采用长寿无滴膜，厚度0.12～0.2mm，使用寿命不少于3年。具体建设要求参照《广西设施蔬菜基地建设规范》。
	按实际造价的50%一次性进行奖补。
	

	7
	玉竹
	每亩年出圃优质苗1万株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2000
	

	
	
	苗圃设施建设，集中连片新建钢架大棚5亩（含）以上的拱顶设施檐高2～3m，设施用塑料薄膜应采用长寿无滴膜，厚度0.12～0.2mm，使用寿命不少于3年。具体建设要求参照《广西设施蔬菜基地建设规范》。
	按实际造价的50%一次性进行奖补。
	

	8
	白及
	每亩年出圃优质苗1万株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2000
	

	
	
	苗圃设施建设，集中连片新建钢架大棚5亩（含）以上的拱顶设施檐高2～3m，设施用塑料薄膜应采用长寿无滴膜，厚度0.12～0.2mm，使用寿命不少于3年。具体建设要求参照《广西设施蔬菜基地建设规范》。
	按实际造价的50%一次性进行奖补。
	

	9
	葛根
	每亩年出圃优质苗1.5万株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000
	

	
	
	苗圃设施建设，集中连片新建钢架大棚5亩（含）以上拱顶设施檐高2～3m，设施用塑料薄膜应采用长寿无滴膜，厚度0.12～0.2mm，使用寿命不少于3年。具体建设要求参照《广西设施蔬菜基地建设规范》。
	按实际造价的50%一次性进行奖补。
	


注：1.最低种植规模要求新种5亩(含)以上。2.大棚面积按棚内面积540平方米折合一亩计算。3.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项目奖补种类根据要求实行年度调整。

附件3 

资源县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

项目验收流程
为保障资源县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基地创建项目建设成效，本着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严格标准、规范程序的原则，本流程参照《GB/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》等技术规程开展。
一、验收内容

（一）中药材种植面积；

（二）中药材规定种植有效株数（种植密度）；

（三）中药材种植成活率；

（四）中药材种植基地的管理与病虫害的防治情况。

二、验收标准

（一）中药材种植面积的验收。用GPS定位，用1：10000地形图进行现场勾绘，核定有效种植面积。

（二）中药材种植密度。验收时要求保持规定种植有效株数达95%。

（三）中药材种植成活率验收时达到95%。

（四）中药材种植基地管理有序、植株生长正常、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、病害率低于15%。

三、验收方法

（一）中药材主导特色产业奖补面积验收

1．乡（镇）组织自检。乡（镇）组织自检工作组，对辖区各
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面积（含品种、密度、成活率）进行自检，采用GPS定位，用1：10000地形图现场勾绘实际种植合格面积，以亩为单位，保留一位小数。自检完成后，将形成的自检报告连同验收申请报县农业农村局验收。

2．县级检查验收。由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及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牵头，抽调工作人员组成验收工作组，对乡（镇）上报申请验收的种植基地逐一进行实地核验，确定种植合格区域，由专业技术人员按1：10000地形图进进现场勾绘，核定各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种植合格面积。

（二）种植密度成活率的验收

1．样方的设置和样本数量的确定
在中药材示范基地种植面积内随机采用对角线法、梅花点法、棋盘式法、蛇形法即“S”型法来设置样方和抽取样本。 

对角线法：在验收的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面积内取一对角线，根据所需要样方数量分成等份，以每等份点为一样方。

梅花点法：在验收的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面积内按东南西北中分点取一样方。

棋盘法：即方格式法，将整个地块划分成小方格，根据所需要样方数量取样。

蛇形法：根据所需要样方数量，按“S”型取样。

2．样方面积和样本的确定

每一个样方按100或200平方米样圆面积或400平方米的样方随机设置。

方法为：检查人员手持一根长5.65或7.98米的绳，在验收的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面积内随机投掷，以绳的一端为圆心、绳长为半径划圆，该圆即为样方。圆内的中药材即可作为样本。对于种植密度小、不方便样圆操作的可用20×20m的样方进行布置。

样圆验收时应当在圆点做好标记，样方验收时应当在四个顶点做好标记，并记好圆点或顶点的坐标，以备复核。

3．样方数量的确定

根据中药材种植面积的大小确定样方的个数，具体按照面积在100亩以下（不含100亩），100亩～450亩，450亩以上（不含450亩）的，抽样数量分别为示范基地中药材种植设计面积的5%、3%、2%以上，以此类推进行。

在验收时应当注明样点的坐标，以上所述的长度均为水平长。

（三）中药材种植基地的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情况的验收。中药材特色产业种植基地管理有序、植株生产正常、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、病害率低于15%。

（四）验收结果评定。根据中药材特色产业种植基地验收种植面积及种植密度、成活率、管理水平、病虫害防治情况，按验收标准综合评定出合格的种植面积，经验收组工作人员现场签字认定，村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林业局、县农业农村局加盖公章确认，造册上报，按规定予以奖补。



